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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2 月 7 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  

 
行政長官出席立法會會議的情況  

 
因應議員在2012年11月30日內務委員會會議上提出的要求，立法會秘書處擬備了以下有關行政長官出席立法會會議

的情況 (包括 "立法會以往邀請行政長官出席立法會會議的情況 "(列表A)、 "行政長官到立法會出席答問會的情況 "(列
表B)，以及"行政長官出席立法會會議(行政長官答問會除外)的情況"(列表C))，供議員參閱。 

 
列表A:  立法會以往邀請行政長官出席立法會會議的情況  

 

內務委員會("內會")
會議日期  

討論事項  邀請決定  行政長官/政府當局的回應  

第一屆立法會  (1998至2000年) 

1. 1999年1月29日  邀請行政長官就有

關機場啟用時出現

混亂情況的3份調查

報告作出回應 
 
 

李永達議員建議，邀請行政長官出席

立法會會議，就有關調查赤鱲角新香

港國際機場開始運作時所出現的問題

的專責委員會、胡國興大法官領導的

新機場調查委員會及申訴專員的3份
報告作出回應。 
 
經表決後，議員同意由內會主席向行

政長官發出邀請。內會主席於 1999
年2月2日就此致函行政長官。  
 

行政長官於1999年2月15日作出回覆，表

示由於政務司司長已於1999年2月3日立

法會會議上有關專責委員會報告的議案

辯論中，就所涉及的各項事宜與議員作

出充份討論，故此行政長官認為無須在

另一次會議討論各份報告。 
 
在1999年2月26日的內會會議上，議員對

行政長官的覆函表示不滿。內會主席於

3 月2日再次致函行政長官，轉達議員的

要求。行政長官於3月19日作出回覆，重

申認為沒有需要出席立法會會議，與議

員討論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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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務委員會("內會")
會議日期  

討論事項  邀請決定  行政長官/政府當局的回應  

 
在1999年3月26日的內會會議上，議員就

行政長官再次婉拒出席立法會會議表示

失望，並討論應否要求立法會行使《立

法局(權力及特權)條例》下的權力，傳召

行政長官到立法會席前，回答議員就該

等報告提出的問題。  
 
在1999年4月16日的內會會議上，內會主

席告知議員已接獲行政署長的來函，表

示行政長官將原定計劃在6月才出席的答

問會提前至1999年5月6日。內會主席建

議把有關機場啟用時混亂情況的3份調查

報告列為該次答問會的題目之一。議員

表示贊同。  
 

2. 1999年5月14日  日後處理內地人士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的居留權問題的做

法  

就因終審法院在1999年1月29日作出

的裁決而享有香港特區居留權的內地

人士的相關事宜，內會主席請議員就

日後處理居留權問題的做法提出意

見。經討論後，議員同意由內會主席

致函行政長官，邀請他出席立法會會

議，以討論居留權問題。內會主席於

1999年5月14日就此致函行政長官。  
 

在1999年5月17日的內會特別會議上，內

會主席告知議員，行政長官表示需要與

相關官員商討是否與議員舉行會議討論

居留權問題。內會其後於5月18日舉行特

別會議，討論有關政府決定就居留權問

題尋求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相關的條文

作出解釋的事宜，出席官員包括政務司

司長、律政司司長及保安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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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務委員會("內會")
會議日期  

討論事項  邀請決定  行政長官/政府當局的回應  

第二屆立法會  (2000至2004年) 

3. 2000年10月27日  李柱銘議員於 2000
年 10月 25日發出要

求行政長官在立法

會會議上向議員簡

報其前往北京述職

(2000 年 10 月 26 日 )
事宜的函件  
 
 
 

李柱銘議員致函內會主席，要求行政

長官出席立法會會議，向議員簡報其

前往北京述職及外訪倫敦的事宜。議

員同意有關要求。 
 
內會主席於2000年11月1日致函行政

長官，邀請他向立法會簡報有關的訪

問活動。  
 

行政長官辦公室於2000年11月23日的覆

函表示，行政長官每次外訪後，均會第

一時間向傳媒作出簡報，從而讓市民大

眾得知有關情況，故此，無須特別為此

與議員另行會晤。 
 
在2000年11月24日的內會會議上，議員

對行政長官辦公室的回覆表示失望，並

重申行政長官有責任出席立法會會議，

回答議員的質詢。內會主席其後於11月
27日與政務司司長會面時，再次轉達議

員的意見。  
 

4. 2002年6月7日  
 

人力事務委員會就

有關在擬議的主要

官員問責制之下合

併勞工與經濟政策

範疇的建議向內會

提交的報告  
 
 

人力事務委員會建議邀請行政長官向

議員解釋政府當局提出的經修訂的政

策局重組建議。 
 
經討論後，議員同意由內會主席致函

行政長官，要求他盡快舉行下一次答

問會，最好在2002年6月19日前  (即
有關重組的決議案提交立法會通過的

日期 )舉行，以便議員可就經修訂的

重組建議向他提問。內會主席於

2002年6月10日就此致函行政長官。  

行政長官辦公室於2002年6月17日的覆函

表示，考慮到行政長官的工作安排，下

次答問會將定於2002年7月8日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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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務委員會("內會")
會議日期  

討論事項  邀請決定  行政長官/政府當局的回應  

5. 2003年12月19日  有關邀請行政長官

向立法會簡報他最

近前往北京述職的

情況及建立行政長

官在述職返港後向

立法會作出簡報的

慣例的建議  

有關議程項目由楊森議員提出。楊議

員認為，行政長官應向議員正式匯報

他前往北京述職的情況，而議員不應

要依靠傳媒獲取此方面的資料。 
 
經討論後，議員同意由內會主席致函

行政長官，邀請他向立法會簡報其最

近前往北京述職及日後述職的情況。

內會主席於2003年12月19日就此致

函行政長官。  
 

行政長官辦公室於2004年 1月 20日的覆

函表示，行政長官每次述職後都會透過

傳媒向公眾交代述職內容及結果。此

外，行政長官每年會出席4次答問會，回

答議員提問，並剛於2004年1月8日出席

了1次答問會。行政長官不認為有需要更

改現行的做法。 
 

第三屆立法會  (2004至2008年) 

6. 2005年1月21日  邀請行政長官在致

謝議案辯論前出席

另一次答問會 

有關議程項目由湯家驊議員提出。湯

議員指出，由於多位議員在2005年1
月 13日的行政長官施政報告答問會

上未能向行政長官提出質詢，故應在

2005年 1月 26日舉行致謝議案辯論

前，邀請行政長官出席多一次答問

會，讓更多議員可提出質詢。議員同

意有關建議。 
 
內會主席於2005年1月21日致函行政

長官，轉達議員的要求。  
 
 
 

行政長官辦公室在2005年1月24日的覆函

表示，鑒於行政長官在發表施政報告後

須與各界別人士就施政報告交換意見，

因此未能在2005年1月26日前出席多一次

答問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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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務委員會("內會")
會議日期  

討論事項  邀請決定  行政長官/政府當局的回應  

7. 2005年3月11日  要求政府當局就行

政長官辭職的傳聞

作出回應 

有關議程項目由李永達議員提出。李

議員指出，由於行政長官已於 2005
年3月10日宣布辭職，政府當局應就

行政長官辭職一事及相關的安排向立

法會作出交代。經討論後，議員同意

在2005年3月15日就有關事宜舉行內

會特別會議，邀請行政長官、政務司

司長、律政司司長及政制事務局局長

出席。  
 
內會主席於2005年3月11日致函行政

長官，轉達議員的要求。  
 

中央人民政府在2005年3月12日接納董建

華先生的請辭。行政長官辦公室在2005
年3月14日的覆函表示，董建華先生未能

出席2005年3月15日的內會特別會議，而

政務司司長、律政司司長及政制事務局

局長則將會出席該會議。 
 

8. 2005年6月17日  邀請候任行政長官

在他獲中央人民政

府任命為行政長官

後出席行政長官答

問會  
 
 

有關議程項目由劉慧卿議員提出。經

討論後，議員同意由內會主席去信邀

請候任行政長官曾蔭權先生獲任命為

行政長官後，在2005年7月6日舉行

最後一次立法會會議前，盡快出席一

次答問會。  
 
內會主席於2005年6月17日就此致函

候任行政長官。  
 
 
 
 

曾蔭權選舉辦公室在2005年6月20日的覆

函表示，當他依法獲准以行政長官身份

出席答問會與全體立法會議員會面時，

自當樂意出席。 

曾蔭權先生在2005年6月21日獲中央人民

政府任命為行政長官，並在2005年6月27
日以行政長官身份出席答問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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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務委員會("內會")
會議日期  

討論事項  邀請決定  行政長官/政府當局的回應  

9. 2005年11月11日  邀請行政長官出席

立法會會議，答覆

議員就他最近官式

訪問加拿大、美國

及英國的情況提出

的質詢  
 

劉慧卿議員要求邀請行政長官出席立

法會會議，回答議員就他訪問加拿

大、美國及英國的情況提出的質詢。

議員對劉議員提出的要求並無異議。

 
內會主席於2005年11月14日與政務

司司長會面時，請政務司司長向行政

長官轉達議員的要求。  
 

在2005年11月18日的內會會議上，內會

主席告知議員，行政長官已回覆劉慧卿

議員，拒絕其要求，因為有關的訪問已

為傳媒廣泛報道。 

第四屆立法會  (2008 至 2012 年) 

10. 2012年2月24日  有關行政長官乘坐

私人飛機及遊艇外

遊以及租用深圳單

位的事宜 
 
 

梁家傑議員建議邀請行政長官前來立

法會，交代其接受朋友款待和於深圳

租住單位的事宜。議員普遍支持邀請

行政長官盡早出席立法會會議。內會

主席於 2012年 2月 24日致函行政長

官，轉達議員的要求。  
 

行政長官辦公室於2012年2月27日作出回

覆，表示行政長官將於2012年3月1日下

午3時至4時出席特別答問會，就有關事

宜回應議員提問。 
 
在2012年3月1日舉行的特別答問會上，

共有14位議員提出質詢，但仍有20位議

員未能提問。議員要求行政長官盡快出

席另一次特別答問會。按立法會主席的

指示，立法會秘書於2012年3月6日致函

行政長官辦公室，轉達議員的要求。 
 
行政長官辦公室在2012年3月21日的回覆

表示，行政長官已於2012年3月1日出席

特別答問會，行政長官辦公室亦已就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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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務委員會("內會")
會議日期  

討論事項  邀請決定  行政長官/政府當局的回應  

別議員的來函及傳媒的查詢作出回覆，

相信那些資料有助解答議員餘下的問

題。立法會秘書於2012年3月22日發出通

告，將行政長官辦公室所提供的79頁的

資料送交議員參閱。  
 

11. 2012年4月13日  討論如何跟進有關

行政長官在前政務

司司長涉嫌收受新

鴻基地產發展有限

公司利益案件的關

涉角色  

有關議程項目由謝偉俊議員提出。經

討論後，議員同意邀請行政長官盡快

出席一次特別答問會，回答議員就有

關事宜提出的質詢。  
 
內會主席於2012年4月13日致函行政

長官，轉達議員的要求。  
 

行政長官辦公室於2012年4月23日作出回

覆，表示由於行政長官或政府均不適宜

討論或評論廉政公署正調查的案件，因

此行政長官不能應議員的要求出席特別

答問會。行政長官辦公室同時亦另致函

立法會秘書處，建議於2012年6月14日舉

行下一次答問會。  
 

12. 2012年6月29日  建議討論如何跟進

有關候任行政長官

住宅的違例建築物

的事宜  

梁家傑議員、何俊仁議員及李永達議

員分別致函內會主席，建議討論如何

跟進有關候任行政長官住宅的違例建

築物的事宜。 
 
議員普遍同意由內會主席去信向候任

行政長官轉達議員的意見，希望他上

任後在2012年7月18日立法會會期中

止前，出席一次答問會，向議員解釋

其施政理念，並回答議員就公眾關注

的事宜 (包括有關其居所的違例建築

物事宜)所提出的問題。 

署理行政署長於2012年7月5日致函秘書

處，表示行政長官樂意在2012年7月16日
出席立法會答問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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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務委員會("內會")
會議日期  

討論事項  邀請決定  行政長官/政府當局的回應  

 
秘書處在會議後就有關安排與政府當

局聯絡，並於2012年7月3日致函署

理行政署長，轉達議員的要求。  
 

第五屆立法會  (2012 至 2016 年) 

13. 2012年11月23日  邀請行政長官出席

立法會會議交代其

山頂住宅的違例建

築工程  
 
 

有關議程項目由劉慧卿議員提出。經

討論後，議員同意由內會主席去信行

政長官，邀請他出席答問會，以交代

其山頂住宅的違例建築工程。內會主

席於2012年11月23日就此致函行政

長官。  
 

行政長官辦公室於2012年12月5日的覆函

表示，會與立法會秘書處聯絡，商定方

便雙方的時間，以舉行是次答問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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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 B:  行政長官到立法會出席答問會的情況 

 

 舉行答問會的日期 
由立法會秘書處發信請政府當局

訂出下次答問會的日期 
備註 

第一屆立法會  (1998 至 2000 年) 

1998 年 10 月 8 日  
(施政報告答問會)   就施政報告回答議員的提問。  

1999 年 1 月 14 日     

1998-1999 

1999 年 5 月 6 日  

  

應內務委員會的要求，內務委員會主席致函行政長

官，邀請其出席立法會會議，就有關機場啟用時出

現混亂情況的 3 份調查報告作回應。政府當局決定

將原定於 6 月舉行的答問會提前於 5 月舉行。詳情

見列表 A 第 1 項。 

1999 年 10 月 7 日  
(施政報告答問會)   就施政報告回答議員的提問。  

2000 年 1 月 13 日     

1999-2000 

2000 年 6 月 23 日     

第二屆立法會  (2000 至 2004 年) 

2000 年 10 月 12 日  
(施政報告答問會)   就施政報告回答議員的提問。  

2001 年 2 月 8 日     

2000-2001 

2001 年 6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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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行答問會的日期 
由立法會秘書處發信請政府當局

訂出下次答問會的日期 
備註 

2001 年 10 月 11 日  
(施政報告答問會)   就施政報告回答議員的提問。  

2002 年 2 月 7 日     

2001-2002 

2002 年 7 月 8 日  

  

應人力事務委員會的建議，內務委員會主席致函行

政長官，邀請其出席立法會會議，向議員解釋政府

當局提出經修訂的政策局重組建議。詳情見列表 A
第 4 項。 

2002 年 10 月 10 日     
2003 年 1 月 9 日  
(施政報告答問會)   就施政報告回答議員的提問。  

2003 年 5 月 15 日     

2002-2003 

2003 年 6 月 26 日     
2003 年 10 月 16 日     
2004 年 1 月 8 日  
(施政報告答問會)   就施政報告回答議員的提問。  

2004 年 5 月 6 日     

2003-2004 

2004 年 7 月 13 日     

第三屆立法會  (2004 至 2008 年) 

2004 年 10 月 14 日     2004-2005 

2005 年 1 月 13 日  
(施政報告答問會)   就施政報告回答議員的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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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行答問會的日期 
由立法會秘書處發信請政府當局

訂出下次答問會的日期 
備註 

2005 年 4 月 28 日  
  

董建華先生於 2005 年 3 月 12 日離任，由署理行政

長官曾蔭權先生出席該次答問會。 

2005 年 6 月 27 日  
  

應內務委員會的要求，內務委員會主席致函候任行

政長官，邀請其在獲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為行政長官

後出席立法會會議。詳情見列表 A 第 8 項。 

2005 年 10 月 13 日  
(施政報告答問會)   就施政報告回答議員的提問。  

2006 年 1 月 12 日     
2006 年 3 月 30 日  
(額外答問會)    

行政長官於 2006 年 1 月 12 日的答問會上主動表示

會於稍後安排一次額外的答問會，向議員介紹政府

未來 18 個月的最新工作計劃。  

2006 年 5 月 18 日     

2005-2006 

2006 年 7 月 10 日     
2006 年 10 月 12 日  
(施政報告答問會)   就施政報告回答議員的提問。  

2007 年 1 月 11 日     
2007 年 5 月 3 日     

2006-2007 

2007 年 7 月 5 日     
2007 年 10 月 11 日  
(施政報告答問會)   就施政報告回答議員的提問。  

2007-2008 

2008 年 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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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行答問會的日期 
由立法會秘書處發信請政府當局

訂出下次答問會的日期 
備註 

2008 年 5 月 15 日     
2008 年 7 月 16 日     

第四屆立法會  (2008 至 2012 年) 

2008 年 10 月 16 日  
(施政報告答問會)   就施政報告回答議員的提問。  

2009 年 1 月 15 日     
2009 年 5 月 14 日     

2008-2009 

2009 年 7 月 7 日     

2009 年 10 月 15 日  
(施政報告答問會)   就施政報告回答議員的提問。  

2010 年 1 月 14 日     

2010 年 5 月 6 日     

2009-2010 

2010 年 7 月 13 日     

2010 年 10 月 14 日  
(施政報告答問會)   就施政報告回答議員的提問。  

2011 年 1 月 13 日     

2011 年 5 月 19 日     

2010-2011 

2011 年 7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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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行答問會的日期 
由立法會秘書處發信請政府當局

訂出下次答問會的日期 
備註 

2011 年 10 月 13 日  
(施政報告答問會)   就施政報告回答議員的提問。  

2012 年 1 月 19 日     

2012 年 3 月 1 日  
(特別答問會) 

  

應內務委員會的要求，內務委員會主席於 2012 年

2 月 24 日致函行政長官，邀請其出席立法會會議，

就他接受款待和於深圳租住單位事宜回答議員的提

問。詳情見列表 A 第 10 項。  

2012 年 6 月 14 日     

2011-2012 

2012 年 7 月 16 日  

  

應內務委員會的要求，內務委員會秘書於 2012 年

7 月 3 日致函政府當局，轉達議員的要求，邀請行政

長官出席立法會會議，向議員解釋其施政理念，並

回答議員就公眾關注的事宜(包括有關其居所的違例

建築物事宜 ) 所提出的問題。詳情見列表 A 第

12 項。  

第五屆立法會  (2012 至 2016 年) 

2012-2013 2012 年 1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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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 C:  行政長官出席立法會會議(行政長官答問會除外)的情況 

 

行政長官出席 

立法會會議的日期 

出席目的 備註 

第二屆立法會  (2000 至 2004 年) 
2002 年 4 月 17 日  向本會發言  

(就“主要官員問責”發言) 
並非由立法會提出邀請，出席該次會議是由政府當局主動提出 
(政制事務局局長於 2002 年 4 月 10 日致函通知立法會，行政

長官會出席該次立法會會議) 
行政長官在該次會議上向本會發言，並回答議員的提問。  

第三屆立法會  (2004 至 2008 年) 
2008 年 6 月 25 日  
(會議繼續至 2008
年 6 月 27 日) 

向本會發言  
(就“進一步發展政治委任制度”發言) 

並非由立法會提出邀請，出席該次會議是由政府當局主動提出 
(行政署長於 2008 年 6 月 26 日致函通知立法會，行政長官會

出席該次立法會會議) 
行政長官根據《議事規則》第 8(a)條，在該次會議上向本會發

言，但並無回答議員的提問。  

第五屆立法會  (2012 至 2016 年) 
2012 年 10 月 17 日 向本會發言  

(闡述他的政治理念，檢視第四屆政府

首 3 個月的工作進度，以及概述他的

施政方向和 2013 年的工作重點) 

並非由立法會提出邀請，出席該次會議是由政府當局主動提出 
(行政署長於 2012 年 8 月 2 日就 2012-2013 年度立法會會議日

期致函立法會，並在該函件中表示行政長官會出席該次立法會

會議，向本會發言) 
行政長官根據《議事規則》第 8(a)條，在該次會議上向本會發

言，但並無回答議員的提問。  
 
 
立法會秘書處 
2012 年 12 月 6 日  


